
襄垣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

市场主体报送 2024 年年度报告

有关事项的公告

依照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《外国企业常驻代表

机构登记管理条例》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个体工商

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》《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

办法》等规定，现将全县市场主体报送 2024 年度报告有关

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年报报送主体

凡 2024年 12月 31日前在襄垣县行政审批部门登记注

册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机构、个

体工商户、外国(地区)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均应向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报送 2024 年度报告。

二、年报报送时间

经营主体要合理确定年报时间，形成定期年报的习惯，

尽早完成年报，积累信用财富，享受信用激励政策。

（一）企业及其分支机构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机

构、个体工商户年报时间为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

30 日。

（二）外国(地区)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年报时间为 2025

年 3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。



三、年报重点事项

（一）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“多报合一”。今年首次

将农业农村部门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数据项纳入年报多报

合一，合并农业农村部门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有关数据项，

将可分配盈余、按交易量返还成员总额、剩余盈余分配总额

三个数据项纳入市场监督管理年报一并填报。

（二）企业年报“多报合一”。继续实施市场监督管

理与人社、商务、海关、统计、外汇、税务部门相关事项合

并年报，减轻企业多头填报负担。海关管理企业、外商投资

企业应当合并报送海关或商务、外汇部门多报合一内容。所

有企业如果在 2025 年 1 月 1 日到 5 月 30 日期间，已经完成

税务年报的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(山西)报送市

场监督管理年报时，相关资产状况信息会自动带入，无需重

复填报。

（三）重点领域企业年报。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、生命

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特种设备生产企业、工业产品获证企业

报送年报时应报告相关许可证信息，做到应报尽报。

（四）大型企业年报。按照《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

例》规定，大型企业在报送年报时应当将逾期尚未支付中小

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、金额等信息一并填报公示。

（五）个体工商户年报。实现年报填报信息一屏展示，

增加关联带出功能，填报时自动显示上一年度年报内容，个



体工商户自行核对信息，发生变化的可进行修改，未发生变

化的直接点击确认后提交报送。

（六）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年报。要依法按时报送外

国企业的合法存续情况、代表机构的业务活动开展情况及其

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费用收支情况等信息。

四、年报报送方式

(一)线上报送的三种方式。一是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

公 示 系 统 ( 山 西 )( 网

址:https://sx.gsxt.gov.cnVindex.html)的企业信息填报

模块报送;二是登录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(网

址:https://scjgj.shanxi.gov.cn)，通过首页的办事指南

--年报信息填报模块报送;三是关注山西市场监管微信公众

号，通过 网上服务--微信年报 模块报送。

(二)线下报送方式。该种方式仅适用于个体工商户，可

以向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纸质年度报告。鼓励个体工

商户选择线上方式报送年度报告。

五、法律责任

经营主体应当如实填报年度报告，并对报送公示信息的

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(一)企业未按照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告的，由县级以上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

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



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

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

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的，法律、行政

法规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;没有规定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责令改正，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，

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，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

法失信名单，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。被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

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，3 年内不得

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。

(二)农民专业合作社未按照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告的，

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

予行政处罚。

(三)个体工商户未按照规定期限报送年度报告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

(四)外国(地区)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未按照规定期限报

送年度报告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改正，并

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;逾期未改正的，吊销登记

证。

六、重要提醒

(一)年报无需缴纳任何费用。任何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
名义要求提供个人银行卡号、银行卡密码的行为均为诈。请



注意防范含有非法链接的诈骗短信，不要轻易泄露企业信息、

个人信息、银行卡号信息，不要向陌生人转账或支付，谨防

受骗。

(二)年报咨询电话向社会公布。年报多报合一相关部门

及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年报咨询电话已通过国家企业信

用信息公示系统(山西)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向社会

公布。

襄垣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1 月 14 日


